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沪工”、“上市公司”或“公

司”）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2016 年修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董事会在 6

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公司自

2017 年 9 月 29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来，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已届满

6 个月，因此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根据本次交易

事项推进中发生的变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调整。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成功实施，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与相关

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上市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相应调整，并经 2018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需履行的审批程序以及是

否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等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上海沪工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股

份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2016 年修订），发行股份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的

定价基

准日 

告日，即 2017 年 9 月 29 日。 

 

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董事

会在 6 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上

海沪工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

事会已超 6 个月尚未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发行股

份购买

资产的

现金支

付进度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配套募集资金

（包括自筹资金）到账且标的资产完成全

部股权交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上海沪

工应向转让方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

对价 5,000 万元。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支付金额 

（万元） 

1 许宝瑞 3,323.05 

2 任文波 437.50 

3 冯立 327.70 

4 陈坤荣 286.75 

5 武汉中投 312.50 

6 北京建华 156.25 

7 辽宁联盟 125.00 

8 曲水汇鑫 31.25 

合计 5,000.00

标的公司 2017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如标的公司完成 2017 年当

年业绩承诺的，上海沪工应向转让方支付

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5,000 万元，其

中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合计

4,375 万元，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

联盟、曲水汇鑫合计 625 万元。如标的公

司未能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的，上海沪工有

权从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前述

剩余的 4,375 万元中扣除相应的金额作为

业绩补偿，具体计算方式由双方签订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前述 4,375

万元中扣除业绩补偿部分仍有剩余的，上

海沪工将及时支付给许宝瑞、任文波、冯

立、陈坤荣。对于武汉中投、北京建华、

辽宁联盟、曲水汇鑫剩余的 625 万元，上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充协议（一）》签署且经上海沪工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上海

沪工一次性向许宝瑞支付预付款 3,000 万

元。 
若上海沪工与受让方签署的《购买资

产协议》正式生效，上海沪工向转让方需

履行现金支付义务时，该预付款将全部转

为支付款冲抵应付金额。若《购买资产协

议》最终未生效的，则许宝瑞应在该事实

确认后 7 个工作日内将预付款全部返还给

上海沪工指定的账户。 
2、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配套募集资

金（包括自筹资金）到账、标的资产完成

全部股权交割，并且标的公司 2017 年度

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如标的公司完成 2017 年当年业绩承

诺的，上海沪工应向转让方支付购买标的

资产的现金对价 7,000 万元。其中许宝

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合计 5,750 万
元，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盟、曲

水汇鑫合计 1,250 万元。如标的公司未能

完成上述业绩承诺的，上海沪工有权从许

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荣前述剩余的

5,750 万元中扣除相应的金额作为业绩补

偿，具体计算方式由双方签订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约定。前述 5,750 万元中扣

除业绩补偿部分仍有剩余的，上海沪工将

及时支付给许宝瑞、任文波、冯立、陈坤

荣。对于武汉中投、北京建华、辽宁联

盟、曲水汇鑫剩余的 1,250 万元，上海沪

工届时将无条件支付。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海沪工届时将无条件支付。 

 

本次配

套募集

资金规

模调整 

本次配套资金拟募集 15,000 万元，不

超过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

易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

介费用以及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初定

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支付金额 

（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 
10,000

2 
本次交易涉及的税

费及中介费用 
1,500

3 
标的资产在建项目

建设 
3,500

合计 15,000

…… 

3、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 

本次拟使用资金不超过 3,500 万元用

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以扩大其现有

产能。 

标的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河北诚航实

施的在建项目为新型智能化“五轴三龙

门”柔性加工设备研制项目。该项目预计

将建造三台公司自主研制建设的大型、新

型智能化“五轴三龙门”柔性加工设备。

该在建项目主要应用于航天航空军工产

品的生产。 

…… 

1）在建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6,250 万元，

本项目主要投资包括：主体龙门设备及设

备配套附属工装、工具、平台、工作台、

刀库、刀具等及与该项目设备生产产品所

需配套的检测室及相应的产品检测、试验

设备。本项目前期已投资 2,750 万元，尚

需投资 3,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河北诚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中用于

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的金额为 3,500 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占在建项目总投资的

56%。 

本次配套资金拟募集 14,300 万元，不

超过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

费用以及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初定使

用计划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支付金额 

（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 
1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涉及

的税费及中介费用 
1,500

3
标的资产在建项目

建设 
2,800

合计 14,300

…… 

3、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 

本次拟使用资金不超过 2,800 万元用

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 

标的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河北诚航实施

的在建项目为“产品检测试验室建设项

目”，系新型智能化“五轴三龙门”柔性加

工设备研制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该项

目将建造生产产品相配套的检测试验室，

主要应用于航天航空军工产品的检测和试

验。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865.80 万

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800 万元。本

项目主要投资包括建造检测试验室及采购

相应的产品检测、试验设备。 

由于本项目并不直接产生收益，因此

在对交易标的采取收益法评估时，预测现

金流中不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

益。 



 

 

二、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 年 5 月 30 日，上海沪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后的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次方案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本次调整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一）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

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

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

案作出重大调整的，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

公告相关文件。” 

2、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 

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

答修订汇编》，其中关于上市公司的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规定如下： 

“（一）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

题，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①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②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

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③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

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

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①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

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②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

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①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

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②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二）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

重新履行相关程序。” 

（二）上述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1、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现金支付进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2016 年修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董事会在 6

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公司自

2017 年 9 月 29 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来，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已届满

6 个月，因此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以本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并调整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现金支

付进度。 

本次重组调整后的方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2、调整配套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规模调整中，调减配套募集资金规模，由不超过 15,0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14,300.00 万元，其中将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由

3,500 万元调整为 2,800 万元。标的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河北诚航实施的在建项目

为“产品检测试验室建设项目”，系新型智能化“五轴三龙门”柔性加工设备研

制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上述募集资金调整未新增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本次

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上市公司根据监管政策和规则、相关公

司交易情况的变化，对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已经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沪工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

构成对方案的重大调整。 

（以下无正文） 

  




